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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新华能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19 年 6 月 27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9 年 6 月 10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名称：石家庄新华能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贾会平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侯金刚、岳鹏、北京颐合中鸿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名称：上海江珑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钱辰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徐伟奇、邱鹏、上海徐伟奇律师事务所 

名称：石台县创亿矿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宇坤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徐伟奇、邱鹏、上海徐伟奇律师事务所 

姓名：徐志坚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徐伟奇、邱鹏、上海徐伟奇律师事务所 

姓名：施英蓉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公告编号：2022-001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徐伟奇、邱鹏、上海徐伟奇律师事务所 

姓名：徐宇坤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徐伟奇、邱鹏、上海徐伟奇律师事务所 

姓名：钱辰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徐伟奇、李璟璐、上海徐伟奇律师事务所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2016 年 6 月 15 日，被告徐志坚数次到石家庄促成被告上海江珑投资有限公

司与原告在石家庄签订《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被告徐宇坤签字确认，其

中承诺被告上海江珑投资有限公司拥有储量约 1.3亿吨高品质石灰石矿山开采权

这一本项目的必要先决条件，并且拥有池州市长江码头一座，在池州具有广泛的

社会资源。同时，被告上海江珑投资有限公司承诺履行如下义务：1、被告上海

江珑投资有限公司负责合资公司相关审批和手续的办理，负责合资公司项目建设

工程审批和手续办理。2、项目建设所需土地由被告上海江珑投资有限公司提供

并过户到合资公司名下，具体用地面积根据项目需要确定，被告上海江珑投资有

限公司保证土地使用权取得手续合法。3、被告上海江珑投资有限公司承诺在项

目建设期无息借给合资公司资金约 1000 万元用于项目建设，根据地勘和高压供

电情况确定后确定具体数额，在合资公司认为资金充裕的时候由合资公司还给被

告上海江珑投资有限公司。 

基于被告上海江珑投资有限公司上述承诺，原告与被告上海江珑投资有限公

司于 2016 年 7 月 28 日共同设立安徽江华钙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华钙业公

司”，即合资公司)。原告投入资金、设备、人力等进行江华钙业公司的建设，以

促进其尽快投产运营。但被告上海江珑投资有限公司却未能履行承诺义务，并且，

原告得知被告上海江珑投资有限公司名下从来没有矿山开采权，矿山开采权实际

上在被告石台县创亿矿业有限公司名下，而长江码头也不在被告上海江珑投资有

限公司名下。 

期间，原告多次发函并开董事会向被告上海江珑投资有限公司要求赔偿，被

告上海江珑投资有限公司均拒不理会。并且在 2017 年 7 月，以变更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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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来逃避法定代表人应当承担的连带赔偿责任。 

被告上海江珑投资有限公司上述虚假承诺行为和违约行为已经导致江华钙

业公司至今未能投产，已经给原告乃至江华钙业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被告

徐志坚、施英蓉、徐宇坤、钱辰为被告上海江珑投资有限公司和被告石台县创亿

矿业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实际操纵、控制被告上海江珑投资有限公司从事了

上述行为，应对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122 条，“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

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

依照其他法律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原告特诉至法院，要求被告上海江珑投资

有限公司承担侵权责任，被告徐志坚、施英蓉、徐宇坤、钱辰与被告上海江珑投

资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共同连带向原告赔偿损失 1.3 亿元及矿山采矿权转让给原告；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五）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 2019 年 11 月 29

日作出的民事判决书(2019)沪 01 民初 191 号，判决结果如下： 

1、驳回原告石家庄新华能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2、案件受理费由原告石家庄新华能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公司对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存在异议，为保障公司的合法权

益，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上诉，上诉请求： 

1、撤销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 01 民初 191 号民事判决书，依法

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收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 2020 年 6 月 18 日作出

的民事判决书（2020）沪民终 31 号，判决结果如下： 

1、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石家庄新华能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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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存在异议，为保障公司的合法权益，

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再审请求： 

1、请求再审撤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沪民终 31 号民事判决

以及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 01 民初 191 号民事判决； 

2、请求再审改判被申请人共同连带向申请人赔偿损失 1.3 亿元； 

3 、 请 求 再 审 改 判 被 申 请 人 二 向 申 请 人 转 让 许 可 证 号 为

C3400002014026210133291 的安徽省石台县泉坑电石用灰岩矿的采矿权；  

4、请求再审判决由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7 日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在 2021 年 12 月 10 日作出的民

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 3662 号，判决结果如下： 

驳回石家庄新华能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于 2022 年 1 月 17 日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在 2021 年 12 月 10 日作出的民事裁

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 3662 号，判决结果如下： 

驳回石家庄新华能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公司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存在强烈异议，为保障公司的合法权益，公

司准备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不涉及公司经营各方面的具体工作，对公司经营方面不会产生重大

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不涉及公司财务各方面的具体工作，对公司财务方面不会产生重大

影响。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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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 3662 号 

2、再审申请书 

 

 

石家庄新华能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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